
工程测量测绘合同
（CF-95-0306）




工 程 名 称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（库房等14项）
委 托 单 位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测 绘 单 位：北京京昌开元测绘服务有限公司





 (
制定
)国  家  测  绘  局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
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承揽方（乙方）：北京京昌开元测绘服务有限公司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。
第1条 测绘地点：昌平区
第2条 测绘内容：竣工测量
第3条 测绘成果提交：依据甲方要求
第4条 执行技术标准：
1、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-2007等
第5条 测绘工程费：
1、取费依据：
《测绘工程产品价格》（国测财字[2002]3号 国家测绘局颁布）
2、取费项目及工程总价表
本项目为竣工测量测绘工程，测绘费总价为168276.69元，（详见附件：工程测绘计价单）优惠后总价为160000元。
第6条 甲方的义务
1、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和提出技术要求。
2、应当负责保证乙方的测绘队伍顺利进入现场工作，并对乙方进场人员的工
作、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。
第七条  乙方的义务
    1、自收到甲方的有关资料和技术要求之日起，根据甲方的有关资料和技术要求于5日内完成技术设计书的编制。
    2、自收到甲方准予进场通知后起3日内组织测绘队伍进场作业。
3、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向甲方提交测绘成果资料并满足相关部门使用。
第八条   测绘工程费支付日期和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测绘完成，支付全部测绘费用160000元，完成本项目结算。
付款方式可用转账、现金、支票等方式。
第九条  甲方违约责任
    1、甲方未给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而造成停窝工时，甲方应给乙方停窝工  
费，停窝工费按合同约定的平均工日产值计算，同时工期顺延。
    2、甲方未按期限支付乙方工程费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工程总价款的1%向乙
方支付违约金。
3、对于乙方提供的图纸等资料以及属于乙方的测绘成果，甲方有义务保密，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项目，否则乙方有权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追究责任。
第十条  乙方违约责任
    1、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测绘成果时，应向甲方付拖期损失费，每
天的拖期损失费按本合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的1%计算。拖期超过5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按工程总价款的20%支付违约金。
    2、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、未能通过相关政府部门验收的，乙方应负责无偿给予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，并在5日内重新提交；超过5日仍未提交或重新提交的测绘成果质量仍不合格，未能通过相关政府部门验收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按工程总价款的20%支付违约金。
    4、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（而又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）造成后果时，乙方应按测绘费用的双倍负赔偿责任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（由于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）。如仍未能弥补甲方损失的，乙方应负责继续赔偿。
    5、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，乙方有义务保
密，不得向第三方转让。否则，甲方有权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追究责任。
6、由于不可抗力，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，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的及时协商
处理。
    第十一条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，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，双方协商一致的，签定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    第十二条因合同执行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，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，若达不成协议，双方同意就本合同产生的纠纷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第十三条附则
    1、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，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。全部成果
交接完毕和测绘工程费结算完成后，本合同终止。
2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贰份、乙方贰份，每份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	委
托
方
	单位地址：
	承
揽
方
	单位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10号兴业大厦五层

	
	邮政编码：
	
	邮政编码：102200

	
	电话：
	
	电话：010-69742255-815

	
	开户银行：
	
	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昌平区支行科技园区分理处

	
	银行帐号：
	
	银行帐号：11082801040003149




委托方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  承揽方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

（或委托代理人）（签字）：        （或委托代理人）（签字）：



合同订立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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